新平eq \o(\s\up 20(彝族),\s\do 7(傣族))自治县财政局文件
新财发〔2015〕130号

                                         

新平县财政局

 关于转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直各单位：
现将《玉溪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的通知》(玉财金〔2015〕37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玉溪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的通知(玉财金〔2015〕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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